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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37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博威合金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31 

债券代码：113069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博23转债 

 

 

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

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： 

博威合金（香港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威合金（香港）”），为公司全资

子公司。 

博威合金精密细丝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”），为公司

全资子公司宁波博威合金精密细丝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贝肯霍夫（香港）合金材料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贝肯霍夫（香港）”)，为公司全资子

公司。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： 

本次为博威合金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0,000万元，为博威精密细

丝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，为贝肯霍夫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

金额为人民币10,000万元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不含本次，公司为博威合金（香港）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 52,480

万元，为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,200 万元，为贝肯霍夫（香港）

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0 元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截至本公告日，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

 2 

 本次被担保对象博威合金（香港）、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、贝肯霍夫（香港）的

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%，但其经营状况良好，公司能够全面掌控其运行，担保风险可控。

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 

1、本次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

基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旗下全资子公司博威合金（香

港）、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、贝肯霍夫（香港）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，本次为上述全

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： 

1.1由公司为博威合金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0,000万元，主要用

于银行综合授信业务；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

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； 

1.2由公司为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，主

要用于银行综合授信业务；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签

订了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； 

1.3由公司为贝肯霍夫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0,000万元，主要用

于贝肯霍夫（香港）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；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宁波分行签订了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。 

2、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
公司于2024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及2024年5月27日召开的

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》，为确保公司生

产经营稳健、持续的发展，满足子公司的融资担保需求，2024年度，公司计划拟为全资

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35亿元（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%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

度不超过14亿元，为资产负债率70%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1亿元）；

全资子公司对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额度为10亿元（其中为资产负债率

70%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5亿元，为资产负债率70%以下的担保对象提

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5亿元）；子公司范围包括公司现有各级全资子公司及本次担保额度

有效期内新设或新增各级全资子公司。上述担保额度包含目前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到期

后的续签以及预计新增担保，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，本授权有效期至

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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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内容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及2024年5月2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.sse.com.cn上披露的《博威合金关于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4-016）、《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临2024-039）。 

本次为博威合金（香港）提供的10,000万元担保，为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提供的

5,000万元担保，为贝肯霍夫（香港）提供的10,000万元担保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

1、公司提供担保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： 

1.1 博威合金（香港） 

注册资本 2,000 万港元 

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 7-11 号海港城世界商业中心 14 楼 1401 室 

法定代表人 张明 

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14 日 

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进出口业务。 

1.2 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 

注册资本 50 万美元 

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，加连威老道 98 号东海商业中心 701 室 B-C 

法定代表人 谢识才 

成立日期 2013 年 2 月 1 日 

经营范围 用于电火花加工的精密细丝（即 EDM 切割丝）贸易（相关货物并不出入

香港关税区或边境）。 

1.3 贝肯霍夫（香港） 

2、公司提供担保的全资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： 

单位：万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2.1 博威合金（香港） 

科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41,895.73          70,615.52  

负债总额 23,621.44          56,007.84  

注册资本 1,000 美元 

注册地址 香港九龙尖沙咀，加连威老道 98 号东海商业中心 701 室 B-C 

董    事 马正飞、吴梦琳 

成立日期 2021 年 8 月 5 日 

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进出口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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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 18,274.29          14,607.68  

 2023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1 月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43,722.64   145,433.21  

净利润 1,944.05    -3,490.99  

2.2 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 

科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6,478.28 4,727.38 

负债总额 4,669.18 2,648.29 

净资产 1,809.10 2,079.09 

 2023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1 月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2,833.71 8,344.34 

净利润 402.23 290.78 

2.3 贝肯霍夫（香港） 

科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3,806.26 36,088.84 

负债总额 15,299.76 38,456.19 

净资产 -1,493.50 -2,367.34 

 2023 年度（经审计） 2024 年 1 月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24,463.95 34,766.60 

净利润 -965.00 -894.50 

注：以上数据仅为子公司单体报表。 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 

1、债权人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

   保证人：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被担保人：博威合金（香港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

2、担保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10,000万元； 

3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4、保证期间：主合同项下的业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； 

5、主要用途：主要用于博威合金（香港）银行综合授信业务。 

（二）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 

1、债权人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

   保证人：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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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被担保人：博威合金精密细丝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

2、担保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； 

3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4、保证期间：主合同项下的业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； 

5、主要用途：主要用于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银行综合授信业务。 

（三）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 

1、债权人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

   保证人：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被担保人：贝肯霍夫（香港）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

2、担保金额：不超过人民币10,000万元； 

3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； 

4、保证期间：主合同项下的业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; 

5、主要用途：主要用于贝肯霍夫（香港）的银行综合授信业务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担保事项均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担保，主要用于其日常经营，博威合金（香

港）、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、贝肯霍夫（香港）资产负债率虽超过70%，但其经营状况

良好，公司能够全面掌控其运行，担保风险可控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 

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

《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充分考虑了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，被担保方

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，且经营业绩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，担保

风险可控，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,000万元；本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保金

额（不含本次）为人民币327,360.17万元(其中包含3,130万美元按照2025年4月11日美元兑

人民币汇率1: 7.2087折算，人民币金额为22,563.23万元；4,010万欧元按照2025年4月11

日欧元兑人民币汇率1:8.1339折算，人民币金额为32,616.94万元)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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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）经审计净资产的46.06%，均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无逾期担保情况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全资子公司实际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5,50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（2023年）经审计净资产的3.59%，均为全资子公司为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

保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

2、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4月 12日 

 


	截至本公告日，不含本次，公司为博威合金（香港）提供担保的总额为人民币52,480万元，为博威精密细丝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,200万元，为贝肯霍夫（香港）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元。

